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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364-5-52:1993《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

择和安装 第52章：布线系统》及其第1次修改件（1997年）制定的，在技术内容上与以上出版物等同。

    本标准的条文和表的编号顺序仍按IEC 60364-5-52编写，不作任何更改。

    IEC 60364-5-52的某些章条仅仅列出了标题或只规定了部分内容，其他内容正在考虑之中，本标准

采用时保留了这些章条的编制形式。

    本标准适用范围与国家标准GB 16895.1-1997《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

则》相同。

    GB 16895在《建筑物电气装置》总标题下共分以下七个部分：

    第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

    第2部分：定义

    第3部分：一般特性的评估

    第4部分：安全防护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6部分：检验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标准是第5部分中的第52章。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电缆研究所、湖洲久立耐火电缆有限公司、江苏宝胜电缆变压器有限公司、江苏新远

东电缆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淞伯、屠涵海、周月亮、潘晨曦、虞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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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标准化组织，它是由所有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

员会）组成。IEC的目的是促进电气和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除其他活动外，IEC

出版了国际标准。标准的编制工作是委托给技术委员会；任何对标准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的IEC国家

委员会都参加这项工作。国际的、政府的和与IEC有联系的非政府的组织也参与了这项工作。IEC与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按两组织间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2) IEC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由对其特别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制

定，对所述及的问题尽可能达到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的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的方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

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认可．

    4)为了促进国际统一，IEC各国家委员会应承担起在本国或本地区的标准中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

明显地应用IEC国际标准。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间如有不一致处应在其国家或地区标准

中明确指出。

    国际标准IEC 60364-5-52是IEC第64技术委员会：’‘建筑物电气装置”制定的。

    该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片A WAJMIS 3C4             a91*aA[ 64(C0)174           64(C0)188十JA a-AJ64(CO)189一&RADM A64(C0)205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均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IEC 60364在总题目‘建筑物电气装置”下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第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

    第2部分：定义

    第3部分：一般特性的评估

    第4部分：安全防护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6部分：检验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 筑 物 电 气 装 置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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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2覃 ：布 线 系 统 idt IEC 60364-5-52:1993

                    Electric installations of buildings-

          Part 5-Selection and erec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Chapter 52 ;Wiring systems

520 总则

520.1 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时，电缆（导线）及其终端或中间接头以及它们的支承（吊架）和外壳，抗外

部影响的保护方法，都应使用GB 16895.1-1997的基本原理。

    注：本标准一般也适用于保护线，但GB 16895.3-1997包含了对保护线更多要求。

520.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 7251.2-199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对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的特殊

                        要求（idt IEC 60439-2:1987)

    GB/T 12666.2-1990 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2部分：单根电线电缆垂直燃烧试验方法

                            (eqv IEC 60332-1：1979)

    GB 16895.1-1997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1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idt IEC 60364-1:1992)

    IEC 60364-3:1992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3部分：一般特性评估

    IEC 60364-4-473:1977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7章：安全防护 第473节：过电流保护

    IEC 60364-5-523:1983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2章：布线系统 第523节：载流量

    IEC 60614 电气安装用导管的技术要求

    IEC 61200-52:1993 电器安装导则 第52章：电气设备的选择与安装布线系统

    ISO 834,1975 耐火试验 建筑结构部件

52， 布线系统型式

521.1 如果有关产品标准中已包括了对外部影响的要求，则应根据所用导线或电缆的型号，按照表

52F的规定选择布线系统的敷设方法。

521.2 应根据敷设条件，按照表52G的规定选择布线系统的敷设方法。

521.3 布线系统的例子如表52H所示。

    注：未包括在本标准内的其他类型布线系统，如果符合本标准的一般规定要求，也可以使用。

521.4 母线槽系统：

    母线槽系统应符合GB 7251.2并应按制造说明书和本标准522(522-1.1,522. 3.3,522.8-1.6,

国家质It技术监份局2000-01一03批准 2000-08-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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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1. 8. 7和522-1.8项除外）,525,526,527和528各条的要求敷设。

521.5 交流回路

    交流回路的导体敷设在铁磁物质外壳中时，应使所有相线导体和中性线导体敷设在同一外壳中。

    注：假如这一条件不能满足，由于电磁感应会产生过热和超过允许的电压降。

521.6 管道和槽盒系统

    假如所有导体的绝缘均能耐受可能出现的最高标称电压，则允许在同一管道或槽盒内敷设多个回

路。

522 按外部影晌选择和徽设布线系统

    注：本节只包括IEC 60364-3的第 32章中涉及的对布线系统较重要的外部影响。

522.1 环境温度（AA)（见 321. 1)"

522.1.1 选择和敷设的布线系统应适合现场的最高环境温度并保证不超过IEC 60364-5-523:1983的

表52A中所示的最高允许温度。

522-1.2 布线系统部件（包括电缆及其附件）应按制造厂规定或有关产品标准或说明书指定的允许温

度范围内敷设和作业。

                              表 52F 布线系统选择（按导体形式）

一鬓 it  *  tiFgSNA4('9uFh           5E.5}-!     A.z  IA MuNWAO     ggwsRAE#A*)IPA0c}A                            +      +       +(P-m-9   2; s *,a     +     +    +      +       +},      0     +    +      +       +0 }Flmaa}%V-fl$*fe川
                              表 52G 布线系统敷设（按敷设条件）

御引一
    1）见 IEC 60364-3中的321和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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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H 敷设方式举例‘〕

    注：本图不是来描述实际产品或实际敷设，只是方式的描述。

乒
      采用说明。

    1]在具体工程中应按有关标准选择敷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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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H（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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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H（续）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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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H（续）

m                                    A   f                .  }1                                                2                                 3ic   }(     } h }  A d}                                   3434           34Ac    A }    } C 1k   (       f41 J }41iA*},kAJ(*AAlkq'i&fikofhaail+"if4243fin]     A; 5I'4F} aAaAAAm*c4N                                     5152/      \                - B}f }lA l,                                              53/ .\\\\61t $I'} IFIb1      }



                                      GB 16895.6-2000

                                            表 52H（完）

夕
522.2 外部热源

522-2.1 为了避免外部热源的影响，应采用下列的方法之一或与之等效的方法来保护布线系统：

    — 防护罩。

    — 放在距热源足够远的地方；

    — 选择布线系统时，适当考虑可能出现的额外温升；

    — 局部加强或更换绝缘材料。

    注。来自外部热源的热量可能由下列热源辐射、对流或传导得到：

        — 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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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厂设备和照明器．

        — 生产过程。

        — 通过导热材料的热传导，

        — 布线系统及其周围介质对太阳光的吸收。

522.3 有水的情况（AD)（见321.4)

522-3.1 布线系统的选择和致设不应由于进水而损坏，完成的布线系统应符合与地段相应的IP防护

等级。

    注：通常固定敷设电缆的绝缘和护套在完好无损害的情况下，可认为是防潮的，对于经常溅水，漫水或没人水中的

        电缆应有特殊措施。

522-3.2 布线系统中可能积水或凝聚水的地方应采取排水措施。

522-3.3 布线系统中可能受到波浪冲击的地段（ADO，应采用522. 6,522. 7和522. 8中提供的一种或

多种方法保护布线系统不受机械损害。

522.4 有外来颖粒物质情况下（AE)（见321.5),

522-4.1 布线系统的选择和敷设应尽量减少由于外来颗粒物质的进人而引起的危险．完成的布线系统

应符合与地段相应的IP防护等级。

522-4.2 存在大量灰尘的场所（AF4 )，应采用措施防止灰尘（其他物质）大量集聚，使其聚集量不致防

碍布线系统的散热。

    注：需要有一个易于除尘的布线系统（见529),

522.5存在腐蚀性（污染）物质（AF)（见321.6)

522-5.1 腐蚀性或污染物质（包括水）存在的地方容易腐蚀和损坏布线系统，对可能受到影响的部分，

应采用适当保护措施或采用抗腐蚀的材料制造。

    注：敷设时适用的附加保护方法有：包带、涂料或油脂．

522-5.2 易于引起电解作用的不同金属不应相互接触，除非有特殊措施避免接触产生的效果。

522-5.3 易于使自身或相互恶化或危险损坏的两材料不应相互接触。

522.6 撞击（AC)（见321.7.1)

522-6.1 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时应避免因撞击、刺穿或挤压等机械应力所造成的损害。

522-6.2 处在可能发生中等程度（AG2 )或高强度（AG3)冲击的地方的固定敷设布线系统应采用以下

保护措施：

    — 合理利用布线系统本身的机械强度；

    — 正确选择布线地段；

    — 采用局部或整体的加强机械保护；

    — 综合采用上述措施。

522.7 振动（AH)（见321.7.2)

522-7.1 布线系统置放或固定在受到中等强度（AH2 )或高强度（AH3)振动的设备构架上时，布线系

统特别是电缆和电缆中间联接盒应适应这样的条件．

    注：应特别注意线路与振动设备的连接，可采用局部措施，例如可采用软线联接。

522-7.2 悬挂的固定用电装置如照明器等，应采用柔软芯线的电缆。不可能产生运动或振动的场所，可

采用非柔软芯线的电缆。

522.8 其他机械应力（AD（见321.7.3)

522-8.1 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时就避免在敷设、使用或维修期间损坏电缆、绝缘导线的护套和绝缘及

其终端头。

522.8-1.1 在建筑物内埋设线路时，管道和电缆盒系统应在电缆和绝缘导线穿人之前全部敷设完毕。

522.8-1.2 布线系统每一弯曲半径应使导线和电缆不受损害。

522.8-1.3 导线和电缆由于敷设方式的缘故，而不能连续支撑时，应在适当的间距处采用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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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导线和电缆，以免它们由于自重而受到损害。

522.8-1.4 当布线系统受到持续性张力时（垂直敷设的自身重量），应适当选择电缆（导线）的型号和截

面以及敷设方法，以免导线和电缆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受到损害．

522.8-1.5 需要穿进或拉出电缆（导线）的布线系统应有足够通道以便操作。

522.8-1.6 埋设在地板内的布线系统应有充分的保护措施，以免由于使用地板使它受到损害．

522.8-1.7 固定和埋设在墙内的布线系统应该垂直、水平或平行于房间的边缘敷设。

    隐蔽在建筑物内但非固定的布线系统，可允许按最短的实际路径敷设。

522.8-1.8 软线布线系统敷设时应当避免导线和接头受到的拉力过大．

522.9 有植物和（或）霉菌衍生的情况（AK)见321.8)

522-9.1 有或预计有可能出现本条所说（AK2)危害的地方应根据情况选择适当布线系统或采用特殊

防护措施。

    注：可采用便于消除这类生长物的敷设方法（见529)0

522.10 有动物的情况下（AL)（见 321.9)

522.10.1 有或预计有可能出现本条所说危害(AL2)的地方应据情况选用适当布线系统或采用特殊的

防护措施，例如：

    — 合理利用布线系统本身的机械强度；或

    — 正确选择敷设地段；或

    — 采用附加的局部或整体机械保护；或

    — 综合采用上述措施。

522.11 太PH辐射（AN)（见321.11)

522.11.1 有或预计有强烈阳光辐射（AN2)的地方，应选择和敷设合适的布线系统，或采用适当的防

护罩。

    注：关于温升的处理参见 522.2.1,

522.12 地展影响（AP)（见321.12)

522.12.1 按敷设地区的地震危害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

522-12.2 在有低强度（AP2)或较高强度地展记录的地方，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 布线系统在建筑结构上的固定方式；

    — 固定敷设的线路和所有重要设备（例如保安设施）之间的连接应选用柔性连接．

522.13 风（AR)（见321.14)

522.131 见522. 7“振动（AH)”和522. 8“其他机械应力（AD"o

522.14 建筑物设计（CB)（见323. 2)

522.141 由于建筑物的位移（CB3 )而可能引起危险的地方，所采用的电缆支架和防护设施应允许相

应的游动，以免导线和电缆受到过大的机械应力。

522-14.2 对于可挠的或活动结构（CB4)应采用柔性布线系统。

    注：见 522. 7"振动（AH) ", 522. 8“其他机械应力（AL)"和522.12“地震影响(AP)",

523 载流．

    见 IEC 60364-5-523。

524 导体截面

524.1 交流回路中每一相导体截面和直流回路中带电导体截面不应小于表521中给定的数值．

524.2 在以下情况，中性线导体应和相线导体具有相同的截面．

    — 不论截面多大的单相两线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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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相和单相三线电路中，相线导体截面不大于16 mm'（铜）或25 mm'(铝）。

524.3 多相电路中，每一相导体截面大于16 mm'（铜）或25 mm'（铝）且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中性线导

体截面可以小于相线导体截面．

    — 在正常工作时，中性线导体预期最大电流（如有时，包括谐波电流）不大于减小了的中性线导体

截面的允许载流量。

    注：在正常工作时，回路各相负荷电流寡均匀分配·
    — 中性线导体按IEC 60364-4-473中的473. 3. 2规定进行过电流保护。

    — 中性线导体截面不小于16 mm'（铜）或25 mm'（铝）。

                                      表 52J 导体最小截面

上岁
525 用户装it的电压降

    正在考虑中。

    注：若无其他考虑，建议用户电气装置的进线至设备之间的实际电压降，不宜大于装置额定电压的4000

        其他考虑：包括电动机和有大冲击电流设备的起动时间。瞬时条件如瞬变电压和由于误操作引起的电压变动可

        忽略不计。

526 电气连接（见IEC 61200-52)

526.1 导体与导体之间以及导体与其他电气设备之间连接应保证电气连续和具有适当的机械强度和

保护措施。

526.2 连接方式的选择应合理地考虑下列因素：

    — 导线的导体材料和它的绝缘材料；

    — 组成导线的芯线形状和数量；

    — 导体的截面；

    — 被连接的导线数。

    注：在电力电缆中应避免采用焊接连接，若采用时必须考虑接头的峨变和机械强度（见522. 6.522. 7和522.8),

526.3 所有接头应易于检查、试验和维护，除了下列情况外：

    — 埋地敷设电缆接头，

    — 用复合物填充或密封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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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端和诸如天花板加热器、地板加热器、小型加热系统的加热元件之间的接头。

526.4 必要时应预防接头在正常工作时的温度损害与之连接的导体绝缘或支承件绝缘性能。

527 有关限制火焰鉴延的选择和敷设

527.1 防火分区内的预防措施。

527.1.1 应选用适当的材料并按522规定敷设以减少火焰蔓延的危险。

527-1.2 布线系统敷设不应降低建筑物的总体性能和防火安全水平。

527-1.3 布线系统敷设时使用符合GB/T 12666.2的电缆和符合IEC 60614及其他IEC标准的防火

要求产品，不需要采用特殊预防措施。

    注：认定有特定危险的设施中可能有必要选择和敷设符合GB/T 12666. 5要求的电缆。

527-1.4 如果使用不符合GB/T 12666.2最低火焰蔓延要求的电缆，该电缆只局限于设备与固定布线

系统的短段连接，绝不允许用于从一个防火分区通到另一个防火分区的连接．

527.1.5'〕布线系统中电缆以外部分的不符合IEC 60614和布线系统的其他IEC标准中火焰蔓延的

最低要求，但符合这些标准中其他所有要求，应完全封闭在适当的非燃烧的建筑材料中。

    注：527. 1.3和527-1.5中提及的“其他标准”正在考虑中．

527.2 布线系统穿孔的封堵

527.2.1 布线系统通过建筑构件，如地板、墙壁、屋顶、天花板、隔墙留下的孔穴应按建筑构件原有防火

等级的规定封闭（见ISO 834),

527-2.2 布线系统例如管道，电缆盒电缆槽，母线和绝缘母线槽穿过有特殊防火要求的建筑构件时，应

按原有防火等级从内部封闭以及按527.2. 1的要求从外部封闭。

527-2.3 假如对布线系统的封堵进行了有关的型式试验，则527. 2. 1和527.2. 2项要求认为已得到满

足。

527-2.4 由符合IEC 60614火焰蔓延试验要求的材料制造最大内部截面积为710 mm'的管道和槽，

假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不需要从内部封闭：

    — 管道系统通过GB 4208中IP33等级试验，

    — 被建筑物构件分隔的某一间隔的系统终端，通过GB 4208中IP33防护等级试验。

527-2.5 用作承重的建筑构件不应有布线系统贯穿，除非该构件被贯穿后仍能保持原有的承重能力

（见ISO 834)。

    注：如果要重新修订本章，这条内容应转到IEC 60364-6第61章中去。

527-2.6 按527. 2. 1和527. 2. 3封堵方式应符合以下要求和527.3要求。

      注

    1 假如制定产品标准，这些要求可以编到产品标准中去。

        — 它们的耐火性能和接触的布线系统使用的材料相容．

        －一 布线系统的热膨胀不降低其密封性能．

        一 由于火灾使布线系统的支承部件遭到破坏时，它应有足够的机械稳定性能承受由此产生的应力。

    2 此条可得到满足假如：

        — 在封口750 mm范围内装的电缆夹或电缆支架，能承受封口火灾侧支架倒塌所产生的机械应力．而且其变

            形不致传到封口处。

        — 或封口系统的设计本身提供了足够的支承力。

527.3 外部影响

527.3.1 满足上面527. 2. 1或527. 2. 2要求的封堵方式应具有和布线系统相同等级的抗外部影响能

    采用说明：

    1」 电缆成束敷设可视为有特定危险的设施按 527. 1.3的注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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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它们应具有与布线系统贯穿的构件相同的耐嫩烧废气污染的能力，

    — 它们应具有同它封堵的建筑结构部件相同的防水渗透的能力．

    — 除非封闭材料全部是抗潮的，当最后封口时布线系统应防止沿线路流人的水滴人封口或聚集

在封口处。

527.4 敷设条件

527.4.1 布线系统敷设期间，可能需要设置临时的封堵。

527-4.2 改建期间，封口应尽快恢复原状。

527.5 检验和测试

527-5.1 应检验封堵方式，看其是否符合安装说明以及对有关产品的IEC或GB型式试验(ISO在考

虑中）。

527-5.2 经此检验后，不需再进行其他试验。

528 靠近其他公用设施

528.1 靠近电气设施

528.1.11'   I级和I级电压区段的回路不应放在同一布线系统内，除非每根电缆都按其中最高电压绝

缘或采用以下的方法之一。

    — 多芯电缆内每一导体按电缆内最高电压绝缘，或；

    — 电缆按自身系统电压绝缘，但分开敷设在电缆管道和电缆槽系统的分隔间内，或；

    — 采用分隔管道系统。

        注：电信、数字传抽电路及其他类似电路应对电带和静电干扰另作处理·
528.2 靠近非电气公用设施

528.2.1 布线系统不应敷设在产生对它有害的热、烟、燕汽设施附近，除非用防护罩保护，且不影响布

线系统的散热。

528-2.2 沿易于产生冷凝液体的设施（如水、蒸汽或煤气设施）下面敷设的线路须采取预防措施，使其

免受有害的影响。

528-2.3 电气设施安装在靠近非电气设施的地方，应使非电气设施操作均不会损害电气设施，反之亦

然。

    注：采用以下方法可以达到以上要求：

        — 两种设施之间保持适当间距几或，

        — 采用机械或隔热的保护翠．

528-2.4 电气设施安装在紧邻非电气设施的地方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布线系统应有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其他设备的正常操作对它产生危害。

    — 按IEC 60364-4-4标准中413要求提供间接接触防护措施，非电气金属设施作为外部导电部

          件考虑。

529 维护工作（包括清洁）对选择和赦设布线系统的要求

529.1 选择和敷设布线系统时应考虑维护人员的知识和经验水平。

529.2 为了进行维修必须移动一些保护措施时，应规定保护措施恢复后，仍能恢复原状且不降低原来

    采用说明：

    1〕 关于I级和II级电压区段的规定，见IEC 60449标准〔该标准已被参照采用为JB/T 5980-199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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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水平。

529.3 需要维护的布线系统应设有安全和充分接近布线系统各个部件的条件。

    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设有固定设施，如梯子、走道等．


